
- 1 - 

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独立董事 2023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 

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拟审议相关事项 

的审查意见 

 

我们作为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

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公司内部制度的相关规定，我们对

会议材料《关于子公司轴研所、三磨所在关联方开展无追索权的应收账

款保理的议案》进行了仔细研究，并于 2023年 12月 25日召开第七届

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3年第二次专门会议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经审

慎分析发表如下审查意见：  

会议以 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

轴研所、三磨所在关联方开展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的议案》。 

子公司轴研所、三磨所申请在关联方国机保理开展无追索权的应

收账款保理业务，满足公司发展资金需求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有利于

公司的长远规划。国机保理是公司的长期合作金融机构，为公司提供金

融服务收费标准公允合理，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

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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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关

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拟审议相关事项的审查意见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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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 25日 


